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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坯布市场公司和服装服饰市场资产 
业绩完成及减值测试相关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公司或轻纺城）

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收购坯布市场股

权及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组合暨关联交易的提案》，公司收购绍兴市柯

桥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（原名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

经营集团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：开发经营集团）持有的绍兴市柯桥区

中国轻纺城坯布市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坯布市场公司）50.50%

股权及服装服饰市场资产时，开发经营集团公司对坯布市场公司及服

装服饰市场资产 2017、2018、2019 年度的业绩作出盈利承诺，截止

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盈利承诺期届满，公司按照约定聘请了具有证

券从业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了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》（天

健审【2020】1692号）、《减值测试鉴证报告》（天健审【2020】1691

号），上述报告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披露。 

具体情况如下：   

一、承诺情况 

2017 年 11 月 23 日，公司与开发经营集团签订转让协议，以现

金收购开发经营集团所持有的坯布市场公司 50.50%股权和服装服饰

市场资产及相应预收租金、保证金等款项。同时双方签订了《关于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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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坯布市场公司股权以及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的盈利补偿协议》（以下

简称：盈利补偿协议）。主要约定如下： 

1、业绩约定如下： 

开发经营集团承诺：2017年度、2018年度和 2019年度（以下简

称：盈利承诺期间）坯布市场公司与服装服饰市场合计净利润（系指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，以下皆同）应分别不低于【365.42】

万元、【804.71】万元、【4,067.20】万元，且盈利承诺期间承诺净利

润总额不低于【5,237.33】万元。 

在盈利承诺期间，如坯布市场公司与服装服饰市场合计当期实际

净利润额低于承诺净利润额的，开发经营集团应按年度以现金方式向

轻纺城进行差额利润补偿。 

现金补偿金额 =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额 – 截至当期

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额 - 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额 

2、减值测试及补偿约定如下： 

在盈利承诺期届满后，轻纺城应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

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，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。 

如盈利承诺期届满时，坯布市场公司与服装服饰市场合计期末减

值额高于开发经营集团在盈利承诺期间累计应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

的，则开发经营集团还应在收到专项审核意见与减值补偿通知后 15

个交易日内向轻纺城进行期末减值补偿。 

期末减值补偿金额 = 盈利承诺期末资产减值额 – 盈利承诺期

间累计应支付的现金补偿金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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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2019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

 1、业绩完成情况 

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数据，坯布市

场公司和服装服饰市场资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情况如下

表：             

单位：万元 

承诺数据 2019 年度实际情况 合计完成数 2019年度承诺数 
完成数与承诺

数差异 

服装服饰市场 -325.30 
2,933.92 4,067.20 -1,133.28 

坯布公司 3,259.22 

2、业绩完成鉴证情况 

公司编制了《关于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坯布市场有限公司和

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组合 2019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》，天健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》

（天健审【2020】1692号），认为：公司编制的《关于绍兴市柯桥区

中国轻纺城坯布市场有限公司和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组合 2019 年度业

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如实反映

了坯布市场公司和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组合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

况。 

3、业绩补偿情况 

坯布市场公司及服装服饰市场 2017、2018、2019 年度经审计扣

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：813.71 万元、1,935.86 万元、

2,933.92万元，累计完成 5,683.49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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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业绩补偿计算公式：现金补偿金额 = 

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额 –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额 

- 已支付的现金补偿额 

2019年度现金补偿金额= 5,237.33 – 5,683.49 – 0 = -446.16

（万元），补偿金额小于零不用补偿。 

综上，因坯布市场公司和服装服饰市场资产在 2017、2018 年度

内超额实现了承诺业绩，且 2017、2018 年度合计实现的超额业绩超

过 2019 年度未实现的业绩，坯布市场和服装服饰市场业绩承诺期内

合计实现的业绩超过合计承诺业绩。虽坯布市场公司和服装服饰市场

资产 2019 年度实现业绩未达承诺业绩，但按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计

算公式开发经营集团无需支付业绩补偿金。 

三、减值测试情况 

（一）减值测试基本情况 

按照约定，公司聘请了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坯布市场公司股

东的全部权益和服装服饰市场有关资产进行了评估。坤元资产评估公

司出具了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（坤元评报【2020】106 号）和《资产评

估报告》（坤元评报【2020】177号）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《减

值测试鉴证报告》（天健审【2020】1691 号），上述报告已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披露。 

（二）评估情况 

提供评估的服务机构：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，该评估机构具有

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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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基准日：2019年 12月 31日 

评估对象： 坯布市场公司股东的全部权益和服装服饰市场有关

资产 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坯布市场公司股权评估情况  

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坯布市场股权进行评估，评

估结果如下： 

（1）资产基础法评估 

在评估假设基础上，坯布市场公司的资产、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

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： 

资产账面价值 687,226,878.27元，评估价值 876,687,785.93元，

评估增值 189,460,907.66元，增值率为 27.57%； 

负债账面价值 500,108,277.05元，评估价值 500,108,277.05元； 

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87,118,601.22 元，评估价值

376,579,508.88元，评估增值 189,460,907.66元，增值率为 101.25%。 

（2）收益法评估结果 

在评估假设基础上，坯布市场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

评估的结果为 376,760,000.00元。 

（3） 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

坯布市场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

376,579,508.88元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376,760,000.00 元，两者

相差 180,491.12 元，差异率为 0.0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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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基础法是以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的企业价值，

收益法是根据未来租赁情况按市场租金预测得出的企业价值，目前市

场租售比偏低，由此导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

产生差异。结合本次评估目的，且考虑到被评估单位所持商业物业的

目的为收取租金，故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

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。因此 ，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

376,760,000.00 元作为坯布市场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。 

 2、服装服饰市场资产评估情况 

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服装服饰市场资产进行评

估，评估结果如下：   

（1）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

在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上，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组合采用资产基础法

的评估结果为 459,819,443.75 元，评估增值 14,153,748.69 元，增

值率为 3.18%。 

（2）收益法评估结果 

在评估假设基础上，轻纺城股份公司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组合采用

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271,898,800.00元。 

（3）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

轻纺城股份公司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组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

结 果 为 459,819,443.75 元 ， 采 用 收 益 法 的 评 估 结 果 为

271,898,800.00元，两者相差 187,920,643.75元，差异率为 69.11%。 

由于服装服饰市场存在一定的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，而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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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需考虑的因素较多，且轻纺城股份公司于 2018 

年和 2019年将服装服饰市场三至五层的部分营业房（合计 1,344间）

用于安置公司所属的老服装市场的拆迁租户，安置方式为永久续租权

加 2年免租期。上述安置事项系产权持有人出于公司整体考虑所作的

安排，但对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组合价值有很大的影响，在成本法评估

时难以全面反映上述已签租约永久续租权的租约损失因素，而收益法

评估时根据已签租约租金为基础进行测算，即收益法评估时已考虑了

永久续租权的租约损失，故成本法相关参数劣于收益法，且产权持有

人持有资产组合的目的为长期出租取得收益，故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

价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资产组合价值。 

因此，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271,898,800.00 元，作为服装

服饰市场资产组合的评估结果。 

3、减值测试鉴证情况 

根据上述评估报告，公司出具了《坯布市场公司及服装服饰市场

资产组合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价值的减值测试报告》，认为截至 2019

年 12 月 31 日，坯布市场股权及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组合评估价值为

64,865.88万元，2017年公司购买时坯布市场股权及服装服饰市场资

产组合评估价值为 78,838.82万元，发生减值，减值金额为 13,972.94

万元。 

对此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减值测试鉴

证报告》（天健审【2020】1691 号），认为：公司编制的《关于坯布

市场公司及服装服饰市场资产组合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价值的减值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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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报告》符合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在所有重

大方面公允的反映了坯布市场公司及服装服饰市场资产 2019年 12月

31日价值的减值测试结果。 

四、未完成原因 

本次减值原因主要系公司老服装市场由于消防原因被关停、拆

迁，所涉营业房被安置到服装服饰市场，共计 1,344间，即将服装服

饰市场的营业房承租期内的合同期满后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承租权（即

续租权）交给老服装市场安置户，营业房的所有权归公司，并从租赁

之日起前两年免租。该批营业房服装服饰市场原计划进行拍租（含续

租权），因为用于安置从而使得其对应的租赁收益和续租权价值未能

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中体现。 

五、补偿情况及进展 

根据《盈利补偿协议》的约定，开发经营集团应补偿减值差额

13,972.94万元。 

2020年 4月 27日，公司已致函开发经营集团，告知业绩完成及

减值情况和补偿事项。开发经营集团已复函明确将按照约定履行。 

按照《盈利补偿协议》，上述款项开发经营集团应于 2020年 5月

20日前支付。 

六、审批程序 

1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，以 5 票同意，0 票弃权，0

票反对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坯布市场公司和服装服饰市场资产业绩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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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及减值测试相关情况的议案》。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关于坯布市场公司和服装服饰市场资产业绩

承诺补偿及减值测试提出的补偿方案符合约定。本次服装服饰市场资

产减值主要系老服装市场因消防原因关停、拆迁，经营户被安置到服

装服饰市场，致使服装服饰市场用于安置的 1,344间营业房所对应的

租赁收益和续租权价值未能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中体现，并不意味服装

服饰市场资产质量下降。大股东本次按照承诺给予减值补偿，体现了

大股东的大局意识，充分维护了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公司董事会

在审议该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审议程序合法、合规，符合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七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减值补偿款项计入资本公积科目，不影响公司利润。 

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进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 


